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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车位之争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开发商对小区业主出租地上车位，想必不少业主都遇到过，最近，开发区
北方月光兰庭小区的张先生也遭遇了这样的事儿。

张先生认为，地上车位应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而不是归开发商所有，
他想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11月6日，张先生将最后一次修改的诉
状递交到了开发区法院立案庭，法院对该案正式给予立案。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付
磊认为，地上车位是属于业主还是
属于开发商，首先要看车位是否是
开发商后期违规建设的。

付磊表示，如果这些车位是
规划时没有的，开发商后来将小
区绿地变成停车位，那车位就是
违规建设的，因绿地是全体业主
共有，这样的小区车位也应该是
全体业主共有的；如果是规划中
就有的车位，那产权确实应该属
于开发商，但有个前提是在规划
这些车位的时候，需要开发商去
住建部门备案，如果是没有备案，
就代表开发商没有对这些车位经
过特别认定，那车位仍然属于全
体业主共有。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修渤则认为，业主认为小区房子卖
完后如果开发商还享有部分土地
使用权违反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
使用权合一行使原则，这一说法是
没有道理的。

李修渤表示，物权法第七十
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
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
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
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小区规划中
的车位、车库，开发商是投入了
费用的，这些地方的归属，开发
商有权决定。该法律条文也规
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
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
于业主共有。业主需要先证明车
位是占用了业主共有的道路，才
能说明车位是业主共有。

李修渤认为，规划图中的居住
使用面积和土地证上的共有面积
一致，也不代表着小区地上车位就
是占用了业主共有面积，小区内的
建筑除了看占地面积外，还要看小
区容积率，所以到底是怎样的，要
看该小区具体的图纸和相关的材
料才能知道。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律师说法

地上车位属于谁

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相关链接

业主还起诉

热流量表费用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张先生的
民事起诉状中有5条诉讼请求。除
了和车位相关的请求之外，还有一
条是请求确认暖气分户计量装置
纳入房屋建造成本，由开发商承
担，要求开发商退还收取的费用
2800元。

张先生介绍，他和开发商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里规定，房款不包
括暖气分户计量装置，但是根据住
建部印发的《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
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08]106号第
十四条规定，建筑物热力入口和用
户的供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
装置的购置及安装费用应纳入房
屋建造成本。

张先生说，在这次起诉开发商
关于小区车位的同时，他也要与热
流量表的不合理收费抗争。

本报记者 苑菲菲

11月6日，记者来到了北方
月光兰庭小区的开发商烟台北
方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司销售部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她不是专业
法律人士，无法对张先生提出的
证据做一一解释，也无法回复张
先生提出的相关质疑。

该负责人表示，在此之前，
公司的法律顾问已经和张先生
接触过，也就张先生提出的问题
做过详细的答复，解释过相关方
面的法律，但张先生仍然认为开
发商侵权，他作为业主是有道理
的；而公司方面也认为，小区地
上车位是早就规划好的，是在规
划图纸中的，并没有计入房价，
公司是有权处置的。

该负责人说，因双方都坚持
自己的观点，无法协商一致，公
司已经决定应诉，哪方说得对也
只能等法院对此事做出判决。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开发商

车位在规划中有

产权属于开发商

“小区的地上车位所占用
的土地是小区全体业主共有
的土地，在合同里的规划图中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是85551 . 35
㎡，而业主办理的土地证上使
用 权 面 积 一 栏 写 着 共 有
85551 . 35㎡，露天的地上车位
占用的是全体业主的土地，这
部分车位产权归属全体业主
所有。”张先生说，他仔细研究
了合同发现，合同中这一数字

和土地证上业主共有面积的
数字是一模一样的，这也代表
着合同里规划中的车位是建
在共有面积上的。

据悉，张先生在9月1日就
写好诉状交至开发区法院，法
院研究了两个月，张先生也多
次修改诉状。11月6日，张先生
将最后一次修改的诉状递交
到了开发区法院立案庭，法院
对该案正式给予立案。据介

绍，小区多名业主都就此事和
张先生接触过，表示愿意加入
到诉讼中来，为自己的权益做
争取。

记者采访了解到，烟台不
少小区都因开发商收取车位
费、安装门禁起过争议，有的
还因不交车位费业主车辆不
得进小区引发过纠纷和矛盾，
但还没有业主就车位权属的
问题，和开发商打官司。

法院研究两个月，正式对此事立案

记者在张先生提供的房
屋买卖合同中看到，补充条款
的第3条规定：“该房屋所在小
区内的地下车位、地上车位、
地下车库夹层、各楼座地下车
库一层、人防工程、会所、幼儿
园等作为公摊面积计入房屋
建筑面积，开发建筑成本未计
入房价，其所有权归出卖人所
有，任何人不得占用、破坏、封
闭，出卖人有权出租、出售或

者附赠。”
张先生认为，开发商就是

以这条规定为由向业主宣告
他们对小区地上车位所有权
的，但是补充条款并未像开发
商所说的那样在房管部门备
案，那么也就代表补充条款里
的这项规定属于侵权条款。

张先生说，开发商以“这
些地方没计入房价”为由得
出“其所有权归出卖人所有”

的结论也是缺乏法律依据
的。“地下车库、车位等设施
是业主花钱买地、开发商花
钱建设的，当住宅小区的房
屋出售完毕后，开发商如果
还享有地下车库、车位所有
权就代表开发商也享有部分
土地使用权，违反了房屋所
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合一行使
原则，该条款应当属于无效
条款。”张先生说道。

车位属开发商所有的条款是否侵权？

张先生介绍，他在2011年
购买了开发区北方月光兰庭
小区的房子，和开发商签订的
买卖合同说明中的第4条写
着：“房地产开发企业若需在
合同中作出约定和另作补充
条款的，在此之前必须经过市
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同意，备案
后方可办理。”

张先生说，当时对方明
确合同所有条款都是合法

的，他就和开发商签订了这
份合同。

2014年5月，开发商开始
对外出租小区里的地上车位，
引发了部分业主的争议，张先
生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考虑
地上车位的权属应该归谁的
问题。

11月5日，张先生接受记
者采访时，出示了两份分别
盖有烟台住建局和开发区房

管处印章的回复。张先生说，
他今年7月向烟台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想知
道开发商在合同说明里的第
4条条款的有关情况，对方回
复让他咨询开发区房管部
门。开发区房产管理处则回
复称，张先生和开发商签订
的这份合同中的补充条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事前没有在
该处备案。

房屋买卖合同中补充条款没有备案？

张先生认为，房子买卖合同里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和业主办理的
土地证上业主共有面积是一样的，
这代表地上车位归全体业主所有。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张先生说，他咨询烟台市住
建局和开发区房管部门后，得出
合同补充条款开发商未备案的
结论。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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